云南热带作物职业学院
受助学生志愿服务工作管理办法
（试行）
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和《云南热带作物职业学院困难学生资助办法》的要求，家庭贫困学生在享受各类别资助权利的同时，也要履行相应的职责和义务，回报国家，回报社会，回报学校。为做好受助学生的志愿服务工作，结合我院实际，特制定本试行办法。

一、凡享受学院各类别困难资助的学生，都应主动参加志愿服务工作。
二、志愿服务工作的时间：享受各类别困难资助的学生，利用课余时间，每人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0天的志愿服务工作，工作时间6小时统计为一天。
三、志愿服务工作的内容：卫生清洁、校园绿化美化、图书资料整理以及各部门的一些临时性工作。
四、志愿服务工作安排：学院各部门把工作内容报学院办公室，由学院办公室将工作任务分配到各系部，各系部负责组织受助学生进行工作。学院鼓励受助学生积极自愿参加志愿服务工作。
五、受助学生的管理：由各系负责本系受资助学生的登记、管理、调配、使用、考核，并将学生的考核记录归入本人档案。对拒绝或无正当理由不服从志愿服务工作安排的学生，取消其受助资格。
六、各系各部门在组织受资助贫困学生进行工作时，应高度重视安全，严防安全事故发生。

七、各部门应把志愿服务工作放在教书育人、管理育人、服务育人、培养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高度加以重视，加强管理，学期末将志愿服务学生的考核结果报各系部。
